清洗消毒管理制度
1.生活饮用水使用前必须经清洗消毒相关配套处理，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GB5749的要求，未经达标处理的生活饮用水不得供给使用，禁止违规接入非达标水源。
2.应制定水池、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计划并严格实施，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每半年清洗消毒不应少于1次，实施前需确认清洗消毒方案，留存相关计划文件、操作记录及检验合格报告，不得使用未按计划清洗消毒的储水设施。
3.洗刷储水设施、给排水管道配件应使用专用水池及工具，不得与清洗非饮用水相关设施、杂物等的水池、工具混用。
4.清洗消毒储水设施、给排水管道所使用的洗涤剂、消毒剂必须符合生活饮用水相关安全标准和要求，严禁使用不符合标准的药剂。
5.消毒后的储水设施应保持密封状态备用，已消毒和未消毒的储水设施应明确区分，在设施本体或周边设置明显标记，储水设施周边环境及防护设施应当定期清洗、保持洁净。
6.洗刷储水设施、给排水管道配件，应严格执行洗、刷、冲、消毒四个环节。
7.经过清洗消毒后的储水设施、管道配件，感观要保持光洁干净，不得粘有肉眼可见物，抽样检测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。
8.给排水系统使用的阀门、过滤器、密封件等设备配件，应做到定期检修并同步清洗消毒。
9.非传统水源接入系统前，需经合规处理并检测达标，管道和设备应设置明确、清晰的永久性标识，标识内容清晰可辨，避免与生活饮用水系统混淆。
10.工作结束后，清洗消毒相关工用具、操作台面应清洗整理干净，并归类存放于专用区域，做好环境清洁。
